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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議員：  
 

2017 年 7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7年7月11日來信 (附件 )，要求立法會主席根據
《議事規則》第16(5)條，酌情免卻所須預告，批准你在7月12日
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條動議下述休會
待續議案︰  
 

“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就劉曉波先生患上末期肝癌及
保外就醫事宜，進行討論。”。 

 
 謹請注意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13(a)條，在特殊情況
下，主席可按內務委員會的建議，准許議員在立法會例會上的

兩項議案辯論以外，多加一項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16(4)條提出
的休會辯論。鑒於《內務守則》的有關規定，而內務委員會未有

作出有關建議，因此主席不批准你動議該項休會待續議案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2017 年 7 月 12 日  
 
連附件  

 

 



 
 
 
香港特別行政區 
立法會主席 
梁君彥議員 
 
梁主席： 

 
 
要求豁免預告 批准本人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 條提出休會辯論 

 
 
於本月 7 日，本會內務委員會曾討論是否同意本人於本月 12 日在

立法會例行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條就劉曉波先生被確診

患上末期肝癌並獲准保外就醫提出休會辯論。 
 

 
可惜的是，當日的會議議程尚未完結，內務委員會主席便宣告休

會，亦未有按《內務守則》在財務委員會後復會。本人暨其餘 25 名立

法會議員於 7 月 8 日聯合致函李慧琼議員要求在本月 12 日前舉行會議，

以繼續當日未完結的議程，亦遭其拒絕。因此，本人謹致函 閣下，要

求 閣下運用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5) 條予閣下的權力，酌情免卻預告，

容許本人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4) 條，動議一項立法會現即休會待續

的議案。 
 
  

諾貝爾和平獎得主劉曉波先生的肝癌已到末期，舉世都在關注他的

病情，並有意見希望中央政府無條件釋放劉先生，可以赴及外地就醫。 
 
  
由於劉先生的病情非常危急，本人認為，若立法會不能辯論此題目，或

會產生無法逆轉的後果，而立法會日後或再無機會就有關問題進行辯

論。因此，本人深切希望 閣下在考慮這些因素之後，並站在人道立場，

容許本人提出休會辯論。 
 
 
 

附件 



 若蒙 閣下批准，本人提出的議案的措辭如下： 
 
 「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就劉曉波先生患上末期肝癌及保外就醫事宜，

進行討論。」 
 
 順祝 
  政祺！ 

 
 

立法會議員許智峯 
2017 年 7 月 11 日 


